附件2
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创新实践典型案例

评价参考规则
	评价指标
	评价内容
	分值

	真实性
	——关键质量数据、经济效益数据造假；

——案例成果非首席质量官主导或冒用他人成果；

——申报材料中关键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。
	否决项

	有效性
	——企业落实首席质量官制度情况（共7分，其中制度运行有效得3分；企业副总或以上高层领导担任首席质量官得4分，中层干部担任的得2分）；

——质量变革创新应用场景提升质量竞争力情况，如质量、技术、品牌指标、标准专利、质量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成效（8分）；

——显著的经济效益，如新增销售额和利润、市场占有率、降低质量成本、节能降耗、减碳等可量化效益（8分）；

——良好的社会价值，如顾客满意度提升、合规经营、安全环保、取得社会荣誉声誉，履行社会责任等（7分）。
	30

	科学性
	——选题背景，包括选题理由、应用相关方法数据分析、可行性论证等（5分）；
——质量变革创新的思路、方案符合逻辑，目标清晰、过程可控、有验证与改进闭环（可包含质量变革创新原理示意图）（6分）；

——统计方法可靠，事实依据充分（4分）。
	15

	创新性
	——关键质量工艺与现场管控方法创新（5分）；

——应用科学理论，引入或自研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，以及统计技术工具和方法等（5分）；

——质量治理关键突破或对新业态、新渠道、新模式、制度、方法的变革创新，如供应链协同质控、新业态质量适配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等（10分）；

——首席质量官在本案例中发挥的作用（10分）；

——成果的独特性与先进性，如与现有技术/方法相比创新辨识度高，形成专利、首次应用、行业领先等（5分）。
	35

	可推广性
	——具有先进性、独特性，形成的标准、工法、专利、著作等（4分）；

——具有工具化和可操作性，形成的工艺路线、技术诀窍、操作方法、软件工具等（3分）；

——具有成果开放性，愿意公开、可对外提供学习材料（3分）；

——在企业内部、集团公司、子公司等推广应用（3分）；

——在所属领域行业或社会中的推广应用情况，如举办交流会、发布会、观摩会，发布团体标准等（4分）；

——带动产业链、区域发展情形，如相关经验、方法获供应商、同行、区域企业借鉴应用（3分）。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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